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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4� �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4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项目配套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汽车

"

）的《新产品开发通知书》。公司被确

定为长城汽车哈弗

H6

项目离合器总泵总成的配套供应商。该产品为新型复合材料所制成，替代了原有的

金属材质。 此《新产品开发通知书》为长城汽车授权公司立即启动必要的工作以确保按期交样及零件质

量。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的相关进展情况。

该产品的供应意味着公司成功地将新型材料的离合器总泵总成从合资车型向自主车型进行配套应

用，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该产品后续订单情况取决于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本年

度的收入及利润水平无重大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95� � �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2014-014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2,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1.90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

款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00000

股。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

缴税款

0.300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62,000,000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10,600,000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6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5

月

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5

月

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2014

年

5

月

7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5

月

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

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３９

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３３

杭州涉其网络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２０４

童茂荣

４ ０１＊＊＊＊＊００９

孙国明

５ ０１＊＊＊＊＊１５６

於伟东

６ ０１＊＊＊＊＊２３３

吕钢

７ ００＊＊＊＊＊３７４

傅智勇

五、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5

月

7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转增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１１９

，

１５７ ３３５

，

７４７ １

，

４５４

，

９０４ ０．６９％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高管持股

１

，

１１９

，

１５７ ３３５

，

７４７ １

，

４５４

，

９０４ ０．６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０

，

８８０

，

８４３ ４８

，

２６４

，

２５３ ２０９

，

１４５

，

０９６ ９９．３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

，

８８０

，

８４３ ４８

，

２６４

，

２５３ ２０９

，

１４５

，

０９６ ９９．３１％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210,600,000

股摊薄计算

,2013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0.16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武林巷

1

号易盛大厦

12

楼

咨询联系人

:

徐乐爱

咨询电话

:0571-87397966

传真电话

:0571-88228198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43�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4-1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七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

含独立董事

3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审议并以通讯

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交银租赁公

司”

)

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分

2

次共融资

2

亿元人民币

,

租赁期限均为三年。

(

关于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19))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

公司拟以人民币

1.13

元

/

股认购国元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7865.1720

万股股份

,

出资总额为

8887.64436

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国元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为

7865.1720

万股

,

占国元农保本次增资完毕后注册资本

(

若全部认购完毕

)

不

超过

3.9326%

。

(

关于参与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参与国元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20))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照有关程序签署参与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协议及办理

其他有关事项。

关联董事邱先浩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均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8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原章程

: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2

至

3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

: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2

至

4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关于召开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4-21))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43�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4-19

关于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皖能铜陵公司”

)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

,

减少股东担保

额度

,

满足该公司流动资金周转的需求

,

根据该公司

2013

年的资金计划安排

,

现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交银租赁公司”

)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银租赁公司”

)

转让发电机组中脱硫及脱硝设

备、部分发电机组设备的所有权

,

并以回租方式融资

1.8

亿元及

3

亿元

,

租赁期限均为三年。 具体情况如下

:

一、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转让发电机组中脱硫的所有权

(

一

)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情况介绍

1

、注册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松涛路

80

号

3

号楼

6

楼

2

、法定代表人

:

陈敏

3

、注册资本

:60

亿元人民币

4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

,

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

,

经批准发行金融债

券

,

同业拆借

,

向金融机构借款

,

境外外汇借款

,

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

,

经济咨询

,

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5

、关联关系

:

交银租赁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6

、主要财务数据

:

交银租赁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08

亿元

,

净资产

58

亿元

,

净利润

8.5

亿元。

(

二

)

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融资金额总计

1.8

亿元

,

分两笔合同

:

第一笔合同金额

1

亿元、第二笔合同金额

0.8

亿元。

1

、融资金额

1

亿元合同

(1)

租赁物

:#3

、

#4

发电机组部分脱硫脱硝设备

(2)

融资金额

:

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3)

融资租赁方式

:

回租方式。 皖能铜陵公司将拥有

#3

、

#4

发电机组部分脱硫脱硝设备转让给交银租赁公

司

,

再由交银租赁公司出租给皖能铜陵公司使用。 在皖能铜陵公司按时履行完毕《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

债务

(

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赁设备名义货价、其他应付费用等

)

后

,

租赁设备所有权转移至皖能铜陵公司。

(4)

租赁期限

:

三年

(5)

名义参考年租赁利率

: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7%

(6)

租赁设备名义货价

:

人民币

1.00

元

(7)

租金及支付方式

:

租赁设备账面价值

$102,007,261.88

元

,

转让总价款

$102,007,261.88

元。 总租金合计

$109,120,408.62

元

,

分

6

期等额半年末支付

,

其中第一期租金在起租日后的第一个月的

24

日支付

,

以后每六个

月的对应日支付一次。

(8)

手续费

:

融资额的

2%

(9)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10)

租赁担保

:

无担保

2

、融资金额

0.8

亿元合同

(1)

租赁物

:#3

、

#4

发电机组部分脱硫脱硝设备

(2)

融资金额

:

人民币

80,000,000.00

元

(3)

融资租赁方式

:

回租方式。 皖能铜陵公司将拥有的

#3

、

#4

发电机组部分脱硫脱硝设备转让给交银租赁

公司

,

再由交银租赁公司出租给皖能铜陵公司使用。 在皖能铜陵公司按时履行完毕《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

有债务

(

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赁设备名义货价、其他应付费用等

)

后

,

租赁设备所有权转移至皖能铜陵公司。

(4)

租赁期限

:

三年

(5)

名义参考年租赁利率

: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7%

(6)

租赁设备名义货价

:

人民币

1.00

元

(7)

租金及支付方式

:

租赁设备账面价值

$82,560,000.00

元

,

转让总价款

$82,560,000.00

元。 总租金合计

$87,296,326.86

元

,

分

6

期等额半年末支付

,

其中第一期租金在起租日后的第一个月的对应日

24

日支付

,

以后每

六个月的对应日支付一次。

(8)

手续费

:

融资额的

2%

(9)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10)

租赁担保

:

无担保

三、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转让部分发电机组设备的所有权

(

一

)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9

楼

2

、法定代表人

:

王庆彬

3

、注册资本

:40

亿元人民币

4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

;

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

;

经批准发行金融债

券

;

同业拆借

;

向金融机构借款

;

境外外汇借款

;

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

;

经济咨询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

、关联关系

:

招银租赁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6

、主要财务数据

:

招银租赁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5,891,366,465.22

元

,

净资产

5,

722,008,301.39

元

,

净利润

908,196,962.02

元。

(

二

)

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

、租赁物

:#4

号发电机组设备

2

、融资金额

:

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

3

、融资租赁方式

:

回租方式。 皖能铜陵公司将拥有的

#4

号发电机组设备转让给招银租赁公司

,

再由招银

租赁公司出租给皖能铜陵公司使用。 在皖能铜陵公司按时履行完毕《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债务

(

包括但

不限于租金、租赁设备名义货价、其他应付费用等

)

后

,

租赁设备所有权转移至皖能铜陵公司。

4

、租赁期限

:

三年

5

、名义参考年租赁利率

: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7%

6

、租赁设备名义货价

:

人民币

1.00

元

7

、租金及支付方式

:

租赁设备账面价值

$359,271,807.30

元

,

转让总价款

$359,271,807.30

元。 总租金合计

$384,734,523.66

元

,

首期租金

$59,271,807.30

元

,

于转让设备时同时冲抵设备转让总价款

,

剩余租赁总金额

$325,462,716.36

元分

12

期等额季末支付

,

其中第一期租金在起租日后的第一个月的对应日支付

,

以后每三个

月的对应日支付一次。

8

、手续费

:

融资额的

2%

9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10

、租赁担保

:

无担保

四、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

,

皖能铜陵公司利用其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

,

有利于优化该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

降

低财务费用。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

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融资租赁合同

:

合同编号

(

交银租赁字

20130162-1

号

);

3

、融资租赁合同

:

合同编号

(

交银租赁字

20130162-2

号

)

。

4

、融资租赁合同

:

合同编号

(CD44HZ130614473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43�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4-2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以每股

1.13

元的价格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国元农保”

)

出资

8887.64436

万元

,

认购其

7865.1720

万股股权。 增资后公司约持有国元农保不超过

3.9326%

的股份。

2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对国元农保的增资经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

议通过。

3

、本次增资行为

,

尚需取得国元农保上级机构及其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国元农保主要股东名单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

）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８

，

８７６

，

０３０．００ １９．８９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

，

６５１

，

７２０．００ ７．８７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

，

４１５

，

７６０．００ ６．７４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１７９

，

８００．００ ５．６２

安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１７９

，

８００．００ ５．６２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

，

１７９

，

８００．００ ５．６２

安徽省安庆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１７９

，

８００．００ ５．６２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

，

９３２

，

６３０．００ ５．３９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４３

，

８４０．００ ４．４９

宣城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０７

，

８８０．００ ３．３７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

７０７

，

８８０．００ ３．３７

六安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０７

，

８８０．００ ３．３７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０７

，

８８０．００ ３．３７

阜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０７

，

８８０．００ ３．３７

安徽普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８９

，

９００．００ ２．８１

铜陵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７１

，

９２０．００ ２．２５

淮南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７１

，

９２０．００ ２．２５

淮北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７１

，

９２０．００ ２．２５

滁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７１

，

９２０．００ ２．２５

淮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６０．００ １．１２

巢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６０．００ １．１２

亳州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司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６０．００ １．１２

宿州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６０．００ １．１２

合 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国元农保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

保监发改〔

2008

〕

54

号

)

批准成立的第一家

总部设在安徽的财产保险公司。公司由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等

23

家国有企业共同设立。注册资

本

10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合肥。

3

、国元农保经营范围

:

农业保险

;

财产损失保险

;

责任保险

;

法定责任保险

;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

;

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

公司农业保险及其他涉农保险保费收入总和占全部保费收入

的比例不得低于

60%(

凭许可证经营

)

。 经营区域为安徽省、河南省。

4

、国元农保经营情况

:2012

年

,

国元农保实现保费收入

19.84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31%

。 全年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收入

15.68

亿元

,

增长

23%,

增幅在国内四家农险公司中居第一。 全年特色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5815

万元

,

是

上年的

8

倍多。 利润总额达到

1.028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27%

。 资产总额

28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27%

。 净资产

11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8%

。 偿付能力充足率

609%

。

2013

年

,

国元农保实现保费收入

23.1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6.3%

。 利润总

额

1.3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30.6%

。 净利润

1.1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42.2%

。 资产总额

32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6.0%

。 净资

产

11.7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5.6%

。

5

、出资方式

:

本公司以自筹的资金出资。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

、此项交易可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公司电力主业周期性较强

,

适度增加保险类金融资产

,

有助于优化资

产结构

,

分散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2

、 本次投资国元农保股权所需资金利用自有资金解决

,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

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

、本次对国元农保投资事项

,

尚需取得国元农保上级机构及其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

存在一定审批风

险。

2

、国元农保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临政策风险、市场风险。 公司将对上述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密切关注

,

并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43�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4-2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七届十九次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

(

周三

)

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8

日下午

15:0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7

日

-2014

年

6

月

1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6

月

17

日

15:00

起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

15:

00

止。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三楼会议室

4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11

日

5

、会议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网络投票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服务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表决结果统计办法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

、提示公告

:

本次会议在股权登记日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

公司将发布会议提示性公告。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议案一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议案四 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五 审议《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六 审议《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七 审议《公司与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议案八 审议《关于皖能集团财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的议案》

议案九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十 审议《股东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以上决议内容请见本公司

2014

年

3

月

18

日和

4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深交所指定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监事会七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安徽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关于

股东提案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阮应国、程光杰、孙素明将在议案审议完成后作《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三

)

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1

、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下午

3

点整

A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票持有人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的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请在

2014

年

6

月

12

日

-17

日上午

8:30-11:00

、下午

14:30-17:

00

以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通知本公司联系人

,

进行会议登记。

2

、登记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和股东帐户卡以及持股证明

;

股东代理人应持本人的

身份证明、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

法人股东应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

3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股东代理人

,

投票代理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正式委托的代理人

签署。 如投票代理委托书由代理人代表委托人签署

,

则该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手续。投票代理委托书和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授权文件必须在本次股东大会举行前二十四小时交回本公司

注册地

,

方为有效。

(

五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录网址

::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以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

25918485

、

25918486,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i@cninfo.com.cn

。 亦可参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证书服务”栏目。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六

)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网络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

关信息如下

:

深市挂牌股票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股票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３６０５４３

皖能投票

１０ Ａ

股

(2)

表决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

申报价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４．００

元

５

审议《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审议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审议《公司与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审议《关于皖能集团财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审议《股东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１０．００

元

(3)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投票举例

如某股东对议案

1

投赞成票

,

对议案

2

投反对票

,

对议案

3

投弃权票。 某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３６０５４３

皖能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３６０５４３

皖能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３６０５４３

皖能投票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2

、投票注意事项

(1)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

,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2)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

对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而某一股东仅对其中其一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情况

,

只要股东对

其中一项议案投票

,

即视为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的议

案

,

按照弃权计算。

(4)

议案

4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议案

10

《股东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

案》均为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且两个议案存在不相容的内容。鉴于此

,

公司股东原则上只能就

议案

4

和议案

10

的其中一项议案投“同意”票

,

即

:

公司股东可以选择仅就前述两项议案的其中一项议案投票

表决

,

此种情况下

,

视同该股东对另一项议案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对另一项议案的表决结果计为“弃

权”

;

公司股东也可以选择对议案

4

和议案

10

均进行投票表决

,

但公司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如对上述议案

4

和议

案

10

均投“同意”票的

,

则视为投票人对该两项议案均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对议案

4

和议案

10

的表决

结果均计为“弃权”。

(5)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六

)

联系方式

1

、登记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五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登记时间

: 2014

年

6

月

12

日

-17

日上午

8:30-11:00

、下午

14:30-17:00

3

、书面回复地址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230011

电话

:0551-62225811

传真

:0551-62225800

联系人

:

方慧娟

4

、会议半天

,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附

:

授权委托书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４

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审议《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审议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与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皖能集团财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

审议《股东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备注

: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2014-036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资产置换概况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兴中实业

)

进行资

产置换交易事项

,

本公司将部分经营性资产、负债与兴中实业持有的宁夏兴中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兴中

矿业

)100%

的股权进行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置换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86

号

)

。

二、资产置换进展情况

1

、本次资产置换已经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目前兴中矿业已完成股东变更工

商登记工作

,

本公司成为其股

东

,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3

、目前兴中实业已缴纳完毕梁水园煤矿采矿权首期价款共计

51,140

万元。

4

、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兴中实业发来的《关于资产置换有关事宜的通知》

,

通知内容具体如下

:

根据兴中实业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兴诚旺

)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

兴诚旺同意将其

对本公司的

29728.20

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兴中实业。 另外

,

自兴中实业与本公司进行资产置换以来

,

兴中实

业积极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义务

,

但截止目前

,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兴中矿业仍未取得梁水园煤矿的采

矿权。

为了保证兴中实业积极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事项

,

兴中实业同意将上述

29728.20

万元债权作为兴中实

业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事项的履约保证

,

保证

:(1)

兴中矿业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梁水园煤矿采矿许可

证

;(2)

兴中实业负责在资产置换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6

个月内缴纳完采矿权出让全款

25.57

亿

元。

(3)

梁水园煤矿在资产置换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6

个月内正式投产。如未完成上述三项保

证

,

兴中实业将自动放弃对本公司的上述

29728.20

万元债权。

在前述期限内

,

兴中实业放弃行使上述债权所涉的债权人的权利

(

无论该等债权是否到期

),

且在前述期

限内

,

上述债权均为无息债权。

本公司正在积极督促兴中实业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事项

,

以最大限度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

权益。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资产置换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2014-037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上披露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2014-029)

中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因工作疏忽出现失误

,

现更正如下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３

，

７０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２４

，

２１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９１％ ８５

，

２５８

，

５１０ ０

冻结

８５

，

２５８

，

５１０

质押

３７

，

９２９

，

２５５

杨丽卿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２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

章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３％ １

，

９８７

，

３００ ０

刘炜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０

宁夏回族自治区百

货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东台市中水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９％ １

，

５６１

，

４６９ ０

林璇卿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１

，

５４９

，

１００ ０

张寿贤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

，

３４８

，

０７９ ０

陶怡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１

，

３０１

，

２９５ ０

上海北亚瑞松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８％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６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4－041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陈少忠董事长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143,751,8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01%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2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

252,15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564,5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年度。 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6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外部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票

143,7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

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94� � �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14-017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５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５．７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２６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３２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０１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五、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９

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

３７

层；

２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６７８８８

转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咨询联系人：朱立锋；

４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６７３３８

。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4-017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证券简称：金融街，证券代码：

000402

）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

28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正在对可能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事项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停

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相关结果公告后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16� � �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2014-016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

2,400

万股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为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质押期限

36

个月，本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0%

。

截至

2014

年

4

月

25

日，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

25,252.50

万股本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3.19%

，其中已质押冻结

25,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3.14%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4-046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

年

4

月

25

日，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张鹏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申请。 张鹏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张鹏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后，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将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张鹏先生的辞职申请需在公司选举出新的监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张鹏先生仍将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

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在此，公司谨向张鹏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